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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宋帆

现如今的宠物早已成为许多家庭

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如果有一天，不小

心弄丢了心爱的“毛孩子”，捡到它的人

却以“产生感情”和“索要饲养费”为由

拒绝归还，该怎么办？近日，河南省许

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邻里双方就遗失宠物

猫如何归还发生分歧。

案情回顾：
原告李女士于2023年花费3000

元购买了布偶猫“咪咪”，并为其购买了

宠物保险。2025年5月，李女士因疏忽

忘记关门，宠物猫走失。心急如焚的李

女士在小区微信群和电梯间发布了寻

猫启事，但最终无果。

2025年8月，李女士意外得知，自

己家走失的猫竟然就在楼下邻居刘先

生家中，且已被喂养了三个月。当李女

士拿出购猫合同、宠物保险等证明要求

刘先生归还时，刘先生虽承认宠物猫是

李女士的，但辩解称自己在拾取宠物猫

之初也积极在业主群公告寻找失主，因

未找到宠物猫主人，才自己收留饲养。

刘先生称在饲养期间还给发情期的“咪

咪”安排配种生育，并以“养久了有感

情”为由拒绝归还。双方多次协商，但

因对刘先生在宠物猫饲养期间支出费

用有较大分歧而协商无果，李女士遂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民法典相

关规定，拾得人负有返还权利人或送

交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并需承担妥

善保管责任。被告刘先生虽积极寻找

宠物猫主人无果，但在未征得原主人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让宠物猫配种生

育，损害了宠物猫的经济价值及原告

的精神抚慰价值，构成侵权。同时，被

告在社区调解时索要远超合理范畴的

寄养费及杂费，并以此为由拒绝返还，

该行为构成侵占，应当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鉴于案涉宠物猫并未灭失，

且原告李女士不再主张返还宠物猫，

最终法院结合宠物猫购买价格及已饲

养时间等因素，酌定被告刘先生赔偿

原告李女士购猫费用2000元。该案

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法律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必须归

还或上交，不能以“产生感情”为由对抗

原所有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同时，也

要警惕侵占导致的权利丧失。本案中，

被告捡到宠物猫，本可依据民法典第三

百一十七条规定要求原告支付必要的

保管费用。然而，因被告索要费用过高

且拒绝返还，被定性为侵占。这一法律

定性直接导致其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还

要反过来赔偿原告损失。这警示公众，

行使权利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切莫因贪

小利而失大局。

宠物不同于普通物品，其健康状

况、生理机能直接关系到其经济价值和

主人的情感利益。擅自改变宠物生理

状态，即便初衷是“为了宠物好”，但在

法律上也属于对他人财产的损害，也需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广西日报》江宏坤 申雨鑫

夫妻闹矛盾，一方竟然将

孩子“藏”起来，不仅不让另一

方探望，还不允许孩子去学

校。这种情况怎么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

宁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一起婚

姻家庭纠纷案时，依法发出人

格权侵害禁令，制止父亲藏匿

两名未成年子女的行为。目

前，两个孩子已顺利回到母亲

身边，正常入学。

【案情】
梁某（妻子）与王某（丈夫）

于2017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

一女一子。近年来，夫妻双方

感情出现裂痕，梁某曾向法院

起诉离婚，但法院于2026年1

月判决不准离婚。

由于夫妻关系紧张，两个

孩子一直跟随梁某在南宁市生

活、就读。此前，王某因犯罪被

判刑1年10个月，于2025年3

月刑满释放。

从2026年2月开始，夫妻

双方因子女抚养、探望等问题，

多次在梁某住处发生争执。梁

某报警后，民警到场调解。后

来，梁某为了平息纠纷、避免影

响邻居及安抚孩子情绪，同意

让王某暂时将两个孩子带离。

但令梁某没想到的是，王

某把孩子带走后，一直拒绝送

回，也不肯透露孩子下落。

2026年3月学校开学后，两个孩

子因被父亲藏匿，无法正常上学。梁

某多次联系王某，要求其送回孩子，甚

至只是想知道孩子在哪，均被王某拒

绝。

无奈之下，梁某向邕宁区法院申

请人格权侵害禁令。邕宁区法院认

为，根据民法典第997条，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

12条的规定，父母一方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申请人格权侵

害禁令。王某藏匿子女的行为持续时

间长，且发生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导致

两名子女无法正常上学，严重损害其

受教育权，也严重侵害了梁某的监护

权和探望权。

邕宁区法院作出裁定：禁止王某

藏匿两个孩子；责令王某将两个孩子

送回梁某住处，并协助其履行监护职

责；裁定有效期6个月，送达后立即执

行；如违反禁令，法院将视情节处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收到人格权侵害禁令后，王某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便将两名子

女交给梁某，并配合孩子正常入学。

目前，双方关于子女探望、抚养等事

宜，正在进一步协商解决。

【释法】
办案法官介绍，人格权侵害禁令

是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新型法律制

度。当人格权正在或即将遭受侵害，

情况紧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难以弥

补的损害时，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

禁令，要求及时制止侵权行为。

该案中，禁令的发出不仅迅速制

止了王某的藏匿行为，保障了母亲的监

护权和探望权，更从根本上维护了两名

未成年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体现

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原则。

人格权侵害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相

互补充，形成了对未成年人权益及父母

平等监护权的有效保护网。

《检察日报》张博 黄晓凤

一场线下虚拟币交易，竟演变成

“抢钱”闹剧。交易双方都坚称自己是

被害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2025年6月，小李通过网络上的中

介张某，与田某约定进行“30万元现金

换U币”的线下交易。

交易当日，小李在一家餐厅包房查

验完田某带来的现金后，按约定将U币

转入田某的账户。正当小李以为交易

完成准备拿钱离开时，田某突然高喊：

“我没收到U币，你这是抢钱！”一直等

候在包房外的刘某随即冲了进来，与小

李争夺现金。餐厅老板当即报警。

2025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

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同年9月，公安

机关以田某、刘某涉嫌抢夺罪将案件移

送北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虚拟币能否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

“财物”？涉案金额如何认定？这些问

题摆在承办检察官面前。

经查阅相关案例、“两高”司法解释

及相关文件，该院认为，虚拟币虽不具

有法定货币地位，但作为一种具有经济

价值的物品，应当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

财物，可成为侵财犯罪的对象。该案

中，双方约定的U币交易价格，应认定

为涉案物品的价值。

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田某承

认，其交易前特意安排刘某等人在包房

外等候，以自己高喊“对方抢钱”为信

号，冲入包房抢回现金。

案件看似事实清楚，田某也作出了

想抢回现金的有罪供述，按抢夺罪起诉

似乎并无不妥，但小李却坚称自己是

“被骗的”。

“难道案件另有隐情？”为进一步查

清事实，承办检察官列出补充侦查提

纲，引导公安机关深入查证。

民警调取了田某与刘某等人的聊天

记录，分析后发现，田某等人事先共谋，

以“现金换U币”为幌子寻找作案目标，

并商议和对方见面交易时待对方转出U

币后，以“未收到U币”为由拒付款项，进

而上演“对方抢钱”戏码，将自己包装成

“受害者”。经侦查讯问，另一个同案人

员杨某浮出水面，他参与了事前共谋，交

易时与刘某共同在包房外等待，案发时

逃离现场。中介张某对田某等人的犯罪

意图和计划事先不知情，亦未参与共谋。

聊天记录能够证实，田某等人曾事

前预谋，意图不支付交易款而获取对方

U币。那么，田某等人的行为究竟是抢

还是骗？

今年3月，北碚区检察院就该案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议。随着全案证据在

检察官联席会上逐份展示分析，与会检

察官认为，田某等人自始至终没有真实

的U币购买意图，其主观上根本未打算

支付对价，30万元现金仅仅是田某等人

带到案发现场展示给小李进行虚假交

易的“诱饵”。抢夺罪构成的前提是“财

物由被害人合法占有”，该案中，小李从

未实际取得对30万元现金的占有，因

此该案不存在“抢夺被害人财物”的可

能。田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诱骗小李将U币转至

其指定账户而骗取他人财物，符合诈骗

罪的构成要件。

随后，北碚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杨

某、田某、刘某提起公诉。鉴于三人具有

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情节，日前，法院

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杨某、田某、刘某有期

徒刑二年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

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

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

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

处罚。

这一通报再次向公众敲响了“特

供酒”骗局警钟。不同于以往明目张

胆标明的“特供酒”，此次查处的新变

种“特供酒”手法更加隐蔽。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夫
妻
闹
矛
盾
，一
方
﹃
藏
﹄
孩
子
，怎
么
办
？

夫
妻
闹
矛
盾
，一
方
﹃
藏
﹄
孩
子
，怎
么
办
？

捡猫后以养出感情为由拒不归还
法院：拒不归还拾得物构成侵占，应赔偿

“特供酒”骗局

是“抢”还是“骗”
解开30万元U币交易迷局


